
專案公務寄住申請書 

申請人    原寢室-床號 - 

聯絡電話  寄住寢室-床號 - 

申請期間   年    月   日起至  年    月    日止，共    天 

申請人                ，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而需寄住           寢室，本人願遵守生活規範，並與室友和諧共處。 

簽章： 

班級導師： 系主任： 

寄住寢室人員同意搬入簽名 

1.  

2.  

3.  

4.  

寄住寢室申請規定： 

1. 特殊情形需經班導師、系主任許可方能接受申請。 

2. 限申請寄住同性寢室，非本校學生不適用本申請書。 

3. 申請寄住的住宿生，必徵得寄住寢室室友全員同意。 

4. 本申請書簽署後，經舍輔人員、宿舍輔導教官許可始生效。 

舍輔人員：              宿舍輔導教官：                 生輔組長： 


